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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上櫃、興櫃股票
監視制度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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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上櫃有價證券
• 上櫃有價證券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

• 上櫃有價證券通知作業執行時機

• 上櫃有價證券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執行時機

• 上櫃有價證券處置措施

• 公告作業(公布注意交易資訊、累計次數及處置等)

• 交易異常有價證券得採行特別處置

◼興櫃股票
• 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

• 興櫃股票個股暫停交易機制

◼證券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

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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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櫃有價證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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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上櫃有價證券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

作業要點規範目的
• 我國證券交易市場現階段以散戶比重較高，投資人常有追漲殺
跌之情形，為避免股價異常波動，並提醒投資人注意價量變動
情形及交易風險、審慎評估投資決策，故實施公布注意交易資
訊及處置機制，以保護投資人並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交割安全
。

上櫃有價證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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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上櫃有價證券通知作業執行時機

上櫃有價證券

7

標的： 執行通知作
業：

盤中成交價振
幅或漲跌幅較
大、週轉率及
成交量較大、
當沖交易較大
、公布注意或
處置等有價證
券

⚫投資人於單一證
券商委託/成交買
賣單一有價證券
差額較大，且超
過該證券商淨值
一定比例

⚫證券商受託/成交
買賣單一有價證
券差額較大，且
超過該證券商淨
值一定比例

⚫證券商受託/成交
買賣單一有價證
券買賣合計金額
較大，且超過該
證券商淨值一定
比例

• 盤中電話
通知證券
商注意交
割安全

• 盤後函知
證券商相
關單位主
管，並副
知該證券
商總公司
總經理

條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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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上櫃有價證券通知作業執行時機

上櫃有價證券

採取處置

作業

連續3個營業

日因短天期漲

跌幅異常

連續5個營業

日

最近10個營

業日內有6日

最近30個營

業日內有12

日

公布注意

交易資訊

短天期股價漲跌

幅異常

長天期股價漲跌

幅異常

近期成交量異常

放大

週轉率過高

本益比、股價淨

值比過高

近期券資比明顯

放大

借券賣出較大

當沖數量較大

監視業務督導會

報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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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新增將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異常變動情形納

入規範(110.8.27)
• 增訂公布注意標準：有價證券最近一段期間之當日沖銷成交量
占總成交量比率明顯過高者。

• 最近六個營業日(從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起)之當日沖銷成交量
占最近六個營業日(從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起)總成交量比率超
過60%。

• 當日之前一個營業日當日沖銷成交量占該日總成交量比率超過
60%。

• 增訂處置標準：為提醒投資人注意交易風險並強化當沖交易市
場秩序，於有價證券交易價量連續3日或連續5日異常達處置標
準之計算期間，如該期間曾達當沖異常標準者，處置期間自10
個營業日延長為12個營業日。

上櫃有價證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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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處置措施
• 分盤交易

• 委託買賣交易預收款券、信用交易收足融資自備款或融券保證
金

上櫃有價證券

內容

第一次處置 連續10個或12個營業日
每5分鐘撮合一次

再次處置 最近30個營業日內達再次處置
連續10個營業日或12個營業日
每20分鐘撮合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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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處置措施
• 分盤交易

• 委託買賣交易預收款券、信用交易收足融資自備款或融券保證
金

上櫃有價證券

內容

第一次處置 投資人每日委託買賣該有價證券數量單筆達10交易單

位或多筆累積達30交易單位以上時，應就其當日已委

託之買賣，向該投資人收取全部之買進價金或賣出證

券，信用交易部分，則收足融資自備款或融券保證金。

再次處置 所有投資人每日委託買賣該有價證券，應就其當日已

委託之買賣，向該投資人收取全部之買進價金或賣出

證券，信用交易部分，則收足融資自備款或融券保證

金。(10成融資自備款、10成融券保證金)

除外規範 1.信用交易了結

2.違約專戶委託買賣該有價證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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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增加處置股票等延長撮合間隔時間有價證券之

交易資訊揭露(自111.9.26起實施)
• 等價成交系統部分：自8:30至收巿（含暫緩開市、暫緩收巿期
間及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暫緩撮合期間），每5秒揭示試算成交及
未成交上下5檔買賣申報價量資訊。開、收巿期間採行暫緩開、
收巿2分鐘措施，自第一次撮合成交至13:25採行盤中瞬間價格
穩定暫緩撮合2分鐘機制。

• 盤中零股交易部分：9:00至13:30及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暫緩撮合
期間，每10秒揭示試算成交及未成交上下5檔買賣申報價量資
訊。自第一次撮合成交至13:25採行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暫緩撮合
2分鐘機制。

上櫃有價證券



◼公告作業
• 於櫃買中心網站逐日公告當日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之有價
證券

• 於櫃買中心網站逐日公告公布注意累計次數異常之有價證券資
訊

• 於櫃買中心網站逐日公告當日達處置作業標準之有價證券資訊

上櫃有價證券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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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公告作業

上櫃有價證券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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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交易異常有價證券得採行特別處置
• 監視業務督導會報對交易異常之有價證券採行特別處置措施之
時機：

1. 處置原因含有第六款(本益比與股價淨值比過高)或處置期間

再達第六款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。

2. 經分析有異常情事。

3. 本中心認為有價證券之交易異常並嚴重影響市場給付結算安

全之虞。

4. 其他認為有必要時。

• 經提報監視業務督導會報討論決議後，得採取處置措施並議定
處置期間。

上櫃有價證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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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交易異常有價證券得採行特別處置
• 特別處置措施包括：

1. 調整處置期間、分盤撮合時間以及預收款券

2. 限制證券商申報買賣金額

3. 通知證券商增繳給付結算基金

4. 調降信用交易成數或暫停信用交易

5.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該有價證券一定期間之買賣

6. 其他

上櫃有價證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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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櫃股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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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(111.7.4公告修訂條文、自111.10.17起實施)
• 訂定本要點之目的

為提醒投資人注意興櫃股票價格波動劇烈的交易風險，爰對興櫃

股票市場採行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措施，以保障投資人

權益及維護興櫃市場正常交易秩序。

興櫃股票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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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(111.7.4公告修訂條文、自111.10.17起實施)
• 法源依據

依本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九十二條至第

九十二條之三規定：

透過本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買賣及等價撮合系統註買

賣之興櫃股票，其價格、交易或推薦證券商報價異常，而有影響

櫃檯買賣交易秩序之虞者，本中心得通知推薦證券商注意履行報

價義務、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或採取處置措施，作業要點由本中心

另訂之。

註:110.3.31配合戰略新板建置，修訂作業要點，將其納入公布

處置之規範。

興櫃股票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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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(111.7.4公告修訂條文、自111.10.17起實施)
• 取消公布股票提高報價規定：考量本中心興櫃股票買賣辦法已
有推薦證券商買賣一般板股票就其推薦之一般板股票為一定數
量以上買進及賣出之報價等規定，且為避免強制提高報價數量
而助漲助跌的可能性，爰刪除現行通知推薦證券商提高單筆報
價數量為10仟股之相關作業。

• 新增處置股票預收款券規定：興櫃一般板股票已就交易異常設
有監視警示制度，若發生股價異常波動情事，將依現行規定通
知推薦證券商注意報價。為進一步提醒投資人注意交易風險，
增訂一般板股票公布注意交易資訊，對連續多日達該標準者，
通知各證券經紀商於次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，對於投資人
每日委託買賣採預收款券之處置措施

興櫃股票

2
0



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(111.7.4公告修訂條文、自111.10.17起實施)
• 興櫃一般板股票

興櫃股票

2
1

持續異常 持續異常交
易
異
常

1. 公布注
意交易
資訊

2. 通知推
薦證券
商注意
其報價

處置股票

1. 公告其名稱及
注意交易資訊
之內容

2. 預收款券

3. 達再次處置標
準時，請發行
公司公告其財
務業務狀況

經監視業
務督導會
報議定處
置措施



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
• 興櫃戰略板股票

興櫃股票

2
2

價量異常變動

證券商/投資人

交易集中

通知證券商注意

交割安全

公布注意交易

資訊

處置措施，提醒

投資人注意交易

風險，維護交易

秩序



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
• 興櫃一般板股票之公布注意標準

(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二條)

1. 當日振幅超過20%

2. 最近五個營業日累積漲跌百分比超過50%

3. 200元以上之一般板股票，最近五個營業日累積漲跌百分比超過30%

4. 最近30個營業日起、迄兩個營業日之最後成交價漲跌百分比超過100%

興櫃股票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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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
• 興櫃戰略板股票之公布注意標準

(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七條)

1. 當日振幅超過20%

2. 最近五個營業日累積漲跌百分比超過50%

3. 200元以上之戰略新板股票，最近五個營業日累積漲跌百分比超過30%

4. 最近30個營業日起、迄兩個營業日之最後成交價漲跌百分比超過100%

5. 最近五個營業日累積之漲跌百分比超過45%，且其當日之成交量較最近六十
個營業日日均量放大超過5倍

6. 最近五個營業日累積漲跌百分比超過45%，且其當日之週轉率超過5%

7. 本益比為負值，或超過65倍

股價淨值比超過4倍

週轉率超過5%，且成交數量超過1000交易單位

證券商或單一投資人有交易集中情形

興櫃股票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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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

點
• 興櫃一般板/戰略板股票之處置標準

(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四條/第九條)

興櫃股票

2
5

第一次處置 再次處置

處
置
標
準

1. 連續3個營業日達短天期漲跌幅較

大之公布注意標準

2. 最近6個營業日內有4個營業日達

長、短天期漲跌幅較大或成交量

異常之標準

最近15個營業日內，曾達處置，

其當日再次因多日達公布注意而

達處置標準

處
置
措
施

連續5個營業日對投資人之委託買賣

單筆達10仟股或多筆累積達30仟股

以上時，預收款券。

1. 連續5個營業日採行預收款券

2. 通知興櫃一般板/戰略新板公

司對外公告說明其財務業務狀

況



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
• 興櫃一般板及戰略新板股票特別處置

興櫃股票之交易，經本中心通知推薦證券商注意報價以及公布注
意交易資訊後仍未改善者，或本中心認為其交易異常有嚴重影響
市場秩序之虞，得依「櫃檯買賣有價證券監視制度辦法」第二條
規定，召開監視業務督導會報，議定並即公告採行預收款券、停
止交易或其他處置措施。

興櫃股票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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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

要點

興櫃股票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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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個股暫停交易機制
• 實施日期：105.8.15起

• 實施原因：因興櫃股票之交易無漲跌幅度限制，為避免價格異
常波動產生交易風險並保護投資人，爰建置興櫃股票個股暫停
交易機制。

興櫃股票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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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個股暫停交易機制
• 於交易時間內個別興櫃股票成交均價與前一營業日之成交均價
差距達50%(含)以上時，即暫停該檔興櫃股票之交易至當日交
易時間結束，並自次一營業日起恢復交易。

• 不列入興櫃股票個股暫停交易機制之特殊情況：

1. 經本中心公告終止櫃檯買賣之次一營業日起。

2. 除權或除息交易日。

3. 減資恢復交易日。

4. 開始櫃檯買賣首五個營業日。

5. 前一營業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低於一元者。

興櫃股票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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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興櫃股票個股暫停交易機制
• 本中心網站揭示相關資訊：

➢ 本中心網站首頁>興櫃>當日行情

➢ 本中心網站首頁>興櫃>興櫃股票市況報導>個股行情

興櫃股票

3
0

1260 富味鄉 19.59 - - - - 23.15 19.5 21.25 21.80 買進

暫停交易開始時間

(時：分：秒)

前日

均價
日最高 日最低 日均價

最近成交

價

投資人

成交價

買賣別

最近成

交量
成交金額 成交 成交量 漲跌 漲跌幅

暫停交易開

始時間

26.6 27.88 10 12 27.65 賣出 6,000    10,654,170   10 39,000  -14.76 -55.16% (時:分:秒)



◼興櫃股票個股暫停交易機制
• 本中心網站揭示相關資訊：

➢ 本中心網站首頁>興櫃>興櫃交易時間內股價異常波動達暫停
交易標準之興櫃一般板股票查詢

興櫃股票

3
1



證券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

32



◼有關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及異常

標準，均報主管機關核定並公布在外，均可於

本中心網站查詢。
• 查詢路徑：櫃買中心網站首頁 > 公告及法規 > 法令規章 > 證
券法令查詢系統

◼對於多次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之有價證券

，本中心將請公司公告近期財務資訊，以利投

資人查詢瞭解，並提昇透明度、降低市場風險

。

◼本中心將請公司即時公告財務業務重大訊息或

澄清相關媒體報導，使市場資訊更透明、公開

。

證券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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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處置措施係交易面提醒投資人注意交易風險之

制度，使投資人獲得更充分之資訊再行審慎評

估其投資標的，屬中性的措施，主要目的係維

護市場交易秩序以及保護投資人。

◼如因價量異常達公布注意標準，本中心依規定

公告注意股票，係提醒投資人注意交易風險，

如又因持續經本中心公布注意交易資訊，則發

布為處置股票，故處置股票係因股價持續漲跌

造成之結果，並非促使股價連續漲跌之原因。

證券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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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對於多次達處置措施之異常股票，授信機構可

加強執行例外控管措施：
異常飆漲股票可加強控管，包括限制受託買賣額度、

限制買賣張數、調整融資成數等，其他亦有停止電子

交易、受託買賣該股票須經理人核決、內部系統通知

業務員注意風險等措施。

證券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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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為提醒投資人注意已達處置標準有價證券之交

易風險，自100年11月10日起，請各證券公司

暨分支機構於接受投資人買賣達處置標準之有

價證券時，告知投資人有價證券受處置之訊息

，並透過營業處所張貼、語音下單系統說明、

網路首頁視窗文字、對帳單附註說明等方式公

告。

◼請提醒客戶投資前務必絕對一定要「停看聽」

出現「高額獲利」、「獲利翻倍」、「領飆股

」、「輕鬆賺」、「保證報酬率」等聳動關鍵

字時，請一定要提高警覺並再三查證。

證券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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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暨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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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止內線交易

重點規範

◼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• 市場監視業務與證券商之業務關聯

• 證券商及其人員應注意事項

• 有線電視理財節目推介個股公告作業

• 大量委託買賣、取消委託及反向買賣

◼受理庫藏股買回注意事項

◼案例分享

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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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
款及禁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
39



◼第155條第2項準用第1項第1款
在集中交易市場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，業經成交而不

履行交割，足以影響市場秩序。

立法目的：
• 防範惡意投資人以不履行交割義務為手段遂行操縱市場之目的
，或因炒作失利而惡性違約致影響市場交易秩序。

• 至於一般投資人若單純未履行交割，而無影響市場秩序之意圖
者，或其行為不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者，則非本款規範之操
縱行為。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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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第155條第2項準用第1項第1款
構成要件：
1. 行為主體：

✓ 委託買賣：投資人

✓ 申報買賣：證券經紀商、證券自營商

2. 行為態樣：包括投資人對證券商不履行交割，及證券商對市
場不履行交割

3. 客觀處罰條件：違約行為須足以影響市場秩序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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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第155條第2項準用第1項第4款
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

格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，對該有價證券，連續以高價

買入或以低價賣出，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

虞。

立法目的：
• 連續高價買進或低價賣出，將直接造成證券價格波動，破壞市
場機制。為防杜市場之操縱行為，故參考美國、日本法制，明
文禁止本款行為。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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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第155條第2項準用第1項第4款
構成要件：
1. 行為主體：任何投資人

2. 主觀構成要件：意圖「抬高」或「壓低」某種有價證券交易
價格；最高法院有判決認為意圖「維持」股價者，亦屬操縱
行為(89年度台上3323號、91年度台上3037號)

3. 客觀構成要件：

✓ 以行為人自己帳戶或以他人帳戶交易

✓ 對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進或連續以低價賣出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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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第155條第2項準用第1項第5款
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

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，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

對成交。

立法目的：
• 操縱者經常以製造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，藉以誘使他
人參與買賣，屬於操縱手法之一，故予明文禁止。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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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第155條第2項準用第1項第5款
構成要件：
1. 行為主體：任何投資人

2. 主觀構成要件：意圖造成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表象

3. 客觀構成要件：

✓ 以行為人自己帳戶或以他人帳戶交易

✓ 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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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第157條之1
第1項：下列各款之人，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

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，在該消息明確後，未公開

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，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

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

證券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：
1. 該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

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。

2. 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。

3. 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。

4. 喪失前三款身分後，未滿六個月者。

5. 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。

(後3款，券商業務人員可能屬之)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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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
• 主管機關78年10月30日台財證(二)字第14860號函：證券交易
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3款所稱「基於職業關係獲悉消息之人」
，其適用之範圍極為廣泛，不以律師、會計師、管理顧問等傳
統職業執業人員為限，舉凡基於工作之便利獲得發行公司足以
影響股價變動之資料或消息而為該公司股票之買賣者，均為該
條款所規範之對象。

常見之證券交易法反操縱條款及禁
止內線交易重點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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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
48



◼市場監視業務
• 異常交易有價證券之警示，如公布注意、處置作業

• 重大訊息之查證及處理

• 不法交易查核，股價操縱及內線交易等

• 違規交易查核，庫藏股買回、內部人短線交易查核(歸入權)

• 內部人股權異動管理（包含事前、事後申報及場外交易等）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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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市場監視業務與證券商之業務關聯
• 主機連線提供異常交易有價證券之資訊

• 通知證券商注意交易安全

• 調閱投資人開戶徵信等資料

• 赴證券商實地查核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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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有關調閱投資人開戶徵信等資料
• 多係應司法機關偵查不公開要求調閱，作為卷證。

• 或係分析價量異常有價證券主要投資人，調閱其開戶及交易資
料，亦有預警證券商注意交易風險之功能，共同維護市場秩序
。並不會對一般投資人調閱資料。

• 均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標準作業程序，以調閱單審慎為之，非僅
以電話通知。

• 調閱之資料將建檔留存，儘量避免重覆調閱。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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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證券商及其人員應注意事項
(一)證券商或其人員之異常行為

1. 提供人頭戶

2. 仲介資金

3. 仲介股市作手

4. 協助股市作手對帳及交割

5. 代理下單

6. 接受未敘明價格之委託

7. 提供不實委託方式- 當面、電話

8. 推介客戶參與股市作手交易之標的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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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證券商及其人員應注意事項
(二)投資人不尋常之警訊

1. 多人同時開戶，開戶資料雷同

2. 新開戶即大量買進、且多家開戶

3. 規避證券商錄音

4. 突然大量買賣特定個股

5. 不太可能成交或明顯不合理的委託

6. 沖洗交易的委託

7. 影響開、收盤價的委託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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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證券商及其人員應注意事項
(三)證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

1. 為獲取投機利益之目的，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，從
事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活動。

2. 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、數量、價格及買進
或賣出之全權委託。

3. 接受客戶委託買賣有價證券時，同時以自己之計算為
買入或賣出之相對行為。

4. 以他人或親屬名義供客戶申購、買賣有價證券。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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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證券商及其人員應注意事項
(三)證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(續)

5. 與客戶有借貸款項、有價證券或為借貸款項、有價證
券之媒介情事。

6. 向客戶或不特定多數人提供某種有價證券將上漲或下
跌之判斷，以勸誘買賣。

7. 受理非本人開戶。(但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)

8. 知悉客戶有利用公開發行公司尚未公開而對其股票價
格有重大影響之消息或有操縱市場行為之意圖，仍接
受委託買賣。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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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有線電視理財節目推介個股公告作業
• 為提醒投資人注意投資風險，本中心每日辦理有線電視投資理
財節目之檢視。

◼ 檢視後之異常推介個股：
• 傳送證券商業同業公會，以利證券商下載列印公告投資人參閱
。

• 比照處置股票檔案傳輸作業傳送予證券商(T78)。

• 本中心網頁增置查詢及下載選項，提供證券商自行下載。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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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投資人頻繁大量委託買賣後再取消交易，作反

向委託買賣
• 特定投資人多日大量以漲停價委託買進。

• 股價漲高後，該投資人短時間內取消大量漲停委買並反手賣出
持股。

• 提醒投資人注意追高之風險，審慎投資。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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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投資人頻繁於開收盤前大量委託後取消致暫緩

開收盤。
• 通知作業程序

委託人一定期間內有多日取消委託數量較大，並導致同一有價證
券於該期間有多日暫緩開收盤之情事，即請證券商提醒其客戶。
本中心將持續觀察該委託人一段期間之委託情形。

• 處置措施

持續觀察期間，委託人仍有多日取消委託數量較大，且委託人持
續有其他異常委託行為，或該有價證券價量明顯異常，本中心得
對上開委託人所有委託(上櫃有價證券)實施連續五個營業日預收
全部款券之措施。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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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證券商常見缺失態樣
• 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、數量、價格及買進或賣出之
全權委託。

• 利用客戶名義或帳戶，申購、買賣有價證券。

• 與客戶有借貸款項、有價證券或為借貸款項、有價證券之媒介
情事。

• 挪用或代客戶保管有價證券、款項、印鑑或存摺。

• 證券商從業人員利用公司電腦代理客戶從事網路下單或利用公
司電話代理客戶下單。

• 有隱瞞、詐欺或其他足以致人誤信之行為。

• 證券商營業員與主要客戶有於短時間內買賣相同標的股票之情
事。

•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，從事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買賣之交易
活動。

證券商防範不法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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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庫藏股買回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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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
• 不得於交易時間開始（9：00AM）前報價，並應委任二家以下
證券經紀商辦理。

• 不得以鉅額交易、零股交易、標購、參與拍賣、盤後定價交易
或證券商營業處所進行議價交易之方式買回。

◼證交法第28條之2第6項（股份買回）
• 關係企業或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持股超過10%之股東（含
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），於庫藏股買回
期間不得賣出。

受理庫藏股買回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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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罰則
•違反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第3項所定辦
法有關買回股份之程序、價格、數量、方式、轉讓方
法及應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：處新臺幣24萬元以上
至480萬元以下罰鍰。

受理庫藏股買回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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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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